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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
 

关于对光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22〕第 464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光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2 年 12 月 30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公司签署<债权转让协议>

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称，你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9 日与江苏弘昌企

业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江苏弘昌”）、丰田三共（上海）新能源

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丰田三共”）签署《债权转让协议》，

以 22,083.62 万元转让公司对控股股东江苏光一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光一投资”） 占用资金债权，其中江苏弘昌受让 19,000

万元债权，上海丰田三共受让剩余差额部分。截至公告披露日，光一

投资归还资金占用金额本息合计 26,963.62 万元，占用公司资金已全

部清偿完毕。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及相关方核实并说明如下

问题： 

1. 公开资料显示，上海丰田三共成立于 2022 年 9 月 1日，江苏

弘昌成立于 2022 年 8 月 8 日，后者主营业务为商务服务业，股东林

金旺持股 73.68%，其个人仅投资设立江苏弘昌一家公司。 

   （1）请结合江苏弘昌及上海丰田三共的业务范围、对外投资等情

况，分别说明二者受让相关债权的原因、合理性及必要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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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请结合江苏弘昌及上海丰田三共的实收资本、流动资金、股

权结构、股东资金实力、与上市公司及相关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等

情况，分别说明二者资金实力与受让债权金额是否匹配，资金来源及

合法合规性，并报备相关资金流水凭证。 

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 请说明你公司、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江苏弘昌、上

海丰田三共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其他未披露的协议或相关安排，是否存

在其他与本次债权转让交易相关的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一揽子协议，

你公司是否为相关款项的筹措、支付等承担任何义务或责任，本次债

权转让协议是否不附带任何条件、不可撤销或变更，并报备各方对上

述事项的说明材料。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 公告显示，上海市锦天城（南京）律师事务所为资金管理方，

对上述事项代收代付的相关资金承担监管职责。请结合商业惯例、交

易条款、付款安排等情况补充说明上述安排的原因及合理性，并说明

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是否实际收到债权转让款，公司资金占

用问题是否实际解决。 

4. 请结合上述情况补充说明本次债权转让事项预计对你公司

2022 年当期损益和期末净资产的影响，相关会计处理、依据及合规

性，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。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5. 请说明本次《债权转让协议》的筹划过程，包括重要时间节

点、主要参与人员，你公司是否按规定做好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及保

密工作，你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是否存在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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卖你公司股票的行为，是否存在泄露内幕信息、内幕知情人买卖公司

股票等情形，并补充报备上述事项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。 

6. 请详细说明近期接待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调研的情况，是否存

在违反公平披露原则的事项。 

7. 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3 年 1 月 9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并抄送江苏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

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和《深圳证券

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上

市公司的董事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

的责任。 

特此函告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 月 4 日 


